
林芝市米林市 2024 年第二批脱贫县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方案

根据《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

理的指导意见》（财农〔2022〕14 号）、《西藏自治区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藏财农〔2023〕61 号）《西藏

自治区财政厅等 16 家单位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关于继续支持

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实施细则>的通知》（藏财农

〔2023〕74 号）和关于下达《2024 年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合规性审查意见》的通知（藏乡振发〔2023〕

140 号）等文件要求，现结合我市 2024 年第二批脱贫县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规模，特制定《林芝市米林市 2024 年

第二批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坚持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市、

县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决策部署及

会议精神，牢固树牢“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

的起点”思想观念，紧紧围绕“四个不摘”要求与乡村振兴“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基本方针，

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为契机，优化资金供给机制，明确资金



投资方向，统筹做好项目安排。继续激发脱贫户、“三类人口”

监测户的内生动力，实现群众增收创收，切实让脱贫县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上发挥积极作用，助

力全市乡村振兴工作顺利推进。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政府主导、总体规划。充分发挥政府在使用脱贫

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中的主导作用，切实落实“省

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和项目、资金、责任、监管“四到县区”

要求，坚决杜绝用于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负面清单事项。

（二）加强统筹安排，注重实效。在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过程中，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衔接推进五大振兴，围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等工作，加大

整村推进建设，坚决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作为重中之重，优先保障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支出，

兼顾农业农村发展的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

（三）做好部门衔接，形成合力。进一步做好与相关行业部

门的衔接工作，提前对接项目用地、环评等基础工作，规范项目

涉及和实施工作，加强项目资金管理，确保项目尽早落实落地。

三、目标任务

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关要

求，通过推进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形成资金



“合力”，集中投入，精准发力，聚焦产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等重点领域，聚焦乡村振兴示范村打造、整村推进等民心

工程，聚焦脱贫户、“三类人口”监测户，继续加大产业发展、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推动乡村有效治理，进

一步增强产业发展后劲，提升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拓展群众致富

渠道，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序推

动乡村振兴。

四、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范围

2024 年第二批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来

源为：2024 年中央财政下达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99 万

元；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85.88 万元；市级

财政下达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48 万元。

五、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方式及资

金来源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方式：按照前期申报的林芝市米林市

2024 年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清单，

此次第二批总投资 732.88 万元，已到位资金 732.88 万元，涉及

项目 3 个，即生产发展类（含产业基础设施配套类）3 个，总投

资 732.88 万元，到位资金 732.88 万元。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来源：此次《实施方案》脱贫县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共计 732.88 万元，其中：一是中央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资金 199 万元。二是自治区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85.8 万元；三是市级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 148 万元。

六、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方向

（一）生产发展类（含产业基础设施配套类）

1.米林镇邦仲自驾驿站项目。总投资 2000 万元，资金已到

位 398.97 万元。建设地点：米林镇邦仲村，主要建设内容为：

新建驿站一栋 1470 平方，休憩点四栋每栋建筑面积为 114 平方

米；户外集散地及场地平整，交通设施、地安全防护设施、周边

环境提升整治、其他附属配套设施。辐射带动脱贫户 23 户 77 人。

主管部门：乡村振兴局，项目负责人：龙恋目计划开工年月：2024

年 8 月；计划完工年月 2025 年 8 月，资金来源：中央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3.09 万元，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 385.88 万元，

2.米林市南伊沟DBBQ安置点自食温室建设项目。总投资185.91

万元，资金已到位 185.91 万元；建设地点：南伊乡琼林安置点，

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自食温室 4700 平米，砖砌三面墙结构。

辐射带动 94 户农牧户 315 人，其中脱贫户 9 户 40 人受益。项目

主管部门：农业农村局，项目负责人：王浩，项目计划开工年月：

2024 年 3 月；计划完工年月 2024 年 11 月，资金来源：中央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资金 185.91 万元。

3. 米林市丹娘乡仲萨村庭院经济项目。总投资 148 万元，



资金已到位 148 万元。建设地点：丹娘乡仲萨村，主要建设内容

为：新建药材种植温室棚约 3700 ㎡，维修温室约 1400 ㎡，配套

浇灌管网及购买种苗等。辐射带动脱贫户 11 户 33 人受益。项目

主管部门：丹娘乡人民政府，项目负责人：邹林，项目计划开工

年月：2024 年 8 月；计划完工年月 2024 年 12 月，资金来源：

地（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48 万元。

七、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拨付程序

（一）在上级部门正式批复整合方案之前，县财政局等部门

将收到的各级财政资金指标文件及资金到位情况及时告知乡村

振兴局，期间已通过上级审核明确需实施的项目可提前实施。

（二）在收到上级部门正式批复后，县财政局等部门将在

30 个工作日内按项目建设进度拨付，并及时将资金拨付进度报

市财政局等部门。

（三）对进度严重滞后的建设项目或项目闲置资金，县乡村

振兴局会同县财政局适时收回，并有权将收回资金调剂其他项目

使用。

（四）项目主管部门或实施单位严格按照中央、区、市、县

各级对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拨付要求，积极

推进项目建设，全力完成本年度资金拨付任务。

八、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监督管理

（一）项目主管部门或实施单位结合整合方案，科学严谨做

好项目设计（概算）等，通过项目审批部门依法依规办理审批手



续，依法依规进行项目招标或邀标。

（二）项目主管部门或实施单位严格按照项目批复、建设内

容、工程设计等实施项目，督促施工方开工建设，监督项目建设

进度和工程质量，积极组织参与项目各阶段验收，配合各级做好

项目调度，开展好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三）项目主管部门或实施单位按照“一项目一档案”规定，

主动收集、整理、完善项目资料，健全项目档案，做好项目库录

入工作。

（四）县监察委、财政局要定期、不定期对脱贫县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切实加强整合资

金日常监督检查，营造良好的声势氛围。探索完善整合资金使用

检查方式，采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管，特别是要加强

事前的监管力度。要建立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监督管理机

制、切实做好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检查和监督

工作。

九、绩效考评

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考评的主要内

容包括：脱贫人口、“三类人口”监测对象受益数，联农带农利

益联结；年度项目计划完成情况；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使用方案、计划执行情况总结材料、资金拨付及相关材

料以及各单位职责落实、违纪违法等情况。

十、责任追究



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不得用于县城规划

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得用于楼堂管所建设，不得用于发放津

补贴，不得用于补充公用经费不足。

县乡村振兴局和项目涉及单位应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并将脱

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纳入党政领导班

子干部绩效考核内容。认真做好整合资金台账，对用途发生调整

的资金，按照程序及时调整指标，按实际用途列相应支出科目。

对虚报脱贫户、监测户数量，恶意套取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弄虚作假、优亲厚友或挤占、截留、挪用、贪污侵占及随意

调整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一经查实，应立

即责令改正，追回资金，并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

规定严肃处理。

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安排实施、资金

监管过程中出现问题、绩效考评不合格的，将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条例，追究申报、审批、实施、监管主体及其相关人员的责

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附件：1.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市 2024 年脱贫县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方案情况表

2.西藏自治区 2024 年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实施方案明细表（第二批）

3.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市 2024 年脱贫县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工作示范县统计表

4.林芝市米林市 2024 年度第二批脱贫县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统计表


